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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契约化正当性分析

陈冰杰

（郑州商学院 河南郑州 451200）

【摘 要】 民事诉讼是我国诉讼的基本类型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进行民事司法改革后，民事诉讼对当事人自
由意志的重视程度有很大程度的提升，在进行民事诉讼是越来越将当事人之间的契约意识融入进来，这
也是目前我国民事诉讼契约化的趋势展现，也是我国进行民事司法改革以来取得的成绩。我国在进行民
事诉讼时，越来越注重民事诉讼当事人的“意识自治”，给予当事人在程序法上的尊重和契约自由，本文
对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契约化的正当性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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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和时代的发展相契合，也有利于我国法律内在精神更

好的完善。民事诉讼契约化可以让我们从不同于传统的

解决民事纠纷的视角看待问题，这样可以让我们对整个

民事案件有更加清晰、全面的认识，有助于我们用新的

角度看待问题，有利于我国法律问题研究体系有更进一

步的完善。

而且在以往我国进行民事诉讼所采取的体制，是在

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因此是一种时代产物，这也注定

了我国民事诉讼相关内容要向前发展、向前看，所以民

事诉讼契约化是顺应时代而生。但是，民事诉讼契约化

作为以协议形式实施的内容，并不意味着民事纠纷的双

方当事人可以对民事诉讼的所有内容只是简单的达成契

约后就可解决纠纷问题，而是要经过法律认可后，契约

或者协议才能正式实施。现阶段，我们所认为的民事诉

讼契约化，重点强调的是缓解传统民事契约中对当事人

的限制，而并不是所有内容都可以在法律范围内进行契

约解决，这也是民事诉讼契约化正当性的一种体现。它

强调的是“当事人”在整个民事诉讼案件中的主导能力

的提高，而并不是简单一味地重视“契约”二字。它的

存在，是为了帮助我国更好地维持法律公平公正，更好

地帮助我国民事诉讼程序运行下去，符合我国科学发展

观的要求，因此我们说民事诉讼契约化是顺应时代发展

潮流、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

2  民事诉讼契约化展现契约自由精神

契约自由精神强调的是自由，平等，守信，救济。

而民事诉讼契约越来越强调当事人的自由意识，进行民

事诉讼的目的则是为了解决我国公民在民事上遇到的一

些纠纷，维护我国公民的一些基本权利。因此，民事诉

讼从改革后进行民事诉讼契约化的重点则是更加尊重当

事人的契约自由，充分展现契约自由精神。首先，民事

诉讼契约化依旧秉承了民事诉讼重点解决纠纷而不是追

究责任的观点，尽可能让当事人再进行诉讼时用契约或

者协议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样可以更好地维护双方的利

益，同时也有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第二，双方的

进行民事纠纷时，提起诉讼的当事人有一定的程序选择

权，这种形式就体现了尊重当事人意识，也是契约自由

人们对民事诉讼契约的定义有多种认识，国内外也

不尽相同。国外对诉讼契约主要有三种看法，第一种主

要认为诉讼契约强调的是当事人之间的合意；第二种看

法认为诉讼契约是将私人之间意识展示为民事诉讼，进

而引发法律效果；国外的第三种对诉讼契约的认识是，

诉讼契约是被告和原告之间，不同于法官和裁判的，有

法律效力的合意。而我国国内关于诉讼契约主要有两种

认识，持第一种看法的人认为，诉讼契约一定要有法律

效果，因此诉讼契约是在强制执行法或者诉讼法之上的；

持有第二种看法的人认为，诉讼契约是一种用协议形式

实施的行为。

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在民事诉讼中，引入契约

制度，是解决纠纷问题的一种提升，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选择，是契约自由的一种体现。进行民事诉讼契约化，

更有利于我们从法律上保障当事人的相关权利，也可以

更好的尊重当事人的意志，将法律和道德更好的平衡起

来，更好地维护我国的社会稳定，同时这也是我国民事

诉讼相关法律发展完善的一种必然趋势。另外，通过上

文我们所提及的内容，我们不难看出，目前在法律界关

于诉讼契约并没有一个标准的统一的衡量标准，但是在

本文，为了更好地方便我们对民事诉讼契约化正当性进

行分析，这里所采取的民事诉讼契约是指在民事诉讼中，

当事人对相关程序达成的有法律效果的合意。以此观点

为本文的研究基础，我们对民事诉讼契约化的正当性进

行分析。

1  民事诉讼契约化顺应时代发展趋势

民事诉讼的契约化所秉承的原则是公平、公正、平

等的原则，重视当事人的意识，强调“意识自治”，尽可

能多地让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享受到优越的权利和自由，

这对我国程序法和诉讼法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帮助。同时，

民事诉讼契约化有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这种意识

形态是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的，也符合我国现阶段市场经

济时代的理念。民事诉讼契约化，使得我们在进行民事

诉讼时，在处理民事纠纷时，可以更加注重当事人的主

观感受和主观意识，保证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有

足够多的意识自由，这使得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发展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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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展现，这种形式可以让当事人有更多的选择权，

对自身利益如何处置有更好的考虑方案。所以，综上所

述，民事诉讼契约化展现的是契约自由精神，有利于维

护我国的和谐社会，因此，我们要对其充分尊重和维护。

另外，民事诉讼契约化在强调契约自由的同时，也尽可

能地考虑到法律和整个民事纠纷的公平公正，也在最大

可能地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最大可能的给当事人自我

选择的空间，这样可以给当事人带来最大的安慰。

传统的民事诉讼案件中虽然允许自行和解协议的存

在，但是，这种协议并没有足够的法律约束力，因此有

一定的局限性。而且在传统的民事诉讼过程中，我国并

没有对当事人双方的合意有足够的重视，对处分权行使

的权利也有一定的限制，而这些内容存在的原因是传统

社会环境对契约这种东西是较为排斥的，并没有。充分

认可民事主体的权利。因此，个人利益并没有得到足够

的重视，而是被淹没在集体利益之中。而我国社会在经

济发展的同时也在注重人文的发展，故我国越来越开始

重视公民的自由，强调个体要有自己的独立发展空间，

这些内容都是契约自由精神的体现。而且，契约意识是

我国现阶段发展商品经济时所生成的产物，因此是受社

会大众群体认可的，人们开始学会表达自己的愿望和意

识，并不会让他人的意志代替自己。这样就可以让我国

民事诉讼接收到最大的公平公正。

除此之外，民事诉讼契约化更好地让当事人意识在

民事诉讼领域得到体现，让当事人在进行民事诉讼时可

以较为自由地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自己的权利进行行

使和处分。民事诉讼契约化在体现契约自由精神的同时，

也有利于人们对幸福的追求。而且，契约自由不是合同

自由，民事诉讼契约化也有一定的规范人们生活的原则，

这样有利于社会稳定，对国家和个人都有好处。民事诉

讼契约化有利于进行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更好的认识到自

己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在履行契约自由精神的同时也使

得当事人对法律有敬畏心，再有契约自由的同时也在用

法律规范着自己的行为。

3  民事诉讼契约化不是绝对自由，有一定限制

在上文中我们也已经提到过这个问题，民事诉讼契

约化在给予民事案件当事人足够多的自由的同时，也在

限制着当事人的行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我国社会稳定。

民事诉讼契约化要求在进行民事诉讼时，虽然可以根据

双方当事人的意志对民事纠纷进行协议约定，但是，这

并不代表当事人可以忽略硬性法律条文规定。因为，民

事诉讼契约化的大前提是民事诉讼，在进行民事诉讼时

必须要遵守的法律就是我国的《民事诉讼法》，这是我国

全体公民都必须遵守的法律，这种行为就给当事人带来

了一定的约束权力，让当事人再进行契约和协议时更加

谨慎。我国民事诉讼契约化认为，当事人双方在民事诉

讼中或者诉讼前所达成的协议和契约，只要不违反我国

法律规定，大体上都是受国家认可的，这样很大程度地

提高了我国对民事纠纷案件的解决效率，也有利于案件

的公平公正。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用契约和

约定解决诉讼行是符合正义的。而且协议和契约是由双

方制定的，这也是符合当事人的利益追求，同时，民事

诉讼契约化减少了外界对是双方当事人的干预，这有利于

当事人更好的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定，让当事人更好的

保证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且，民事诉讼契约化不是绝对自

由，这也让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在制定协议和行使自己

权利时，更加注重对社会和他人的考虑，因此，社会对

当事人法律意识的保障是有利于我国社会多样化发展的。

4  结语

民事诉讼案件在我国是较为常见的一类案件。而民

事诉讼契约化则有利于我国加快对民事诉讼案件的调解

效率，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法官在处理人情案时

的偏向问题，重点尊重当事人双方的自我需求，这在一

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我国的公平公正。在实际生活中，民

事诉讼契约化使得双方在进行民事诉讼时更加愿意用契

约的形式解决民事纠纷案件，双方采取这种行为也是在

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的，双方在进行协议时都尽可能多

的维护自身的利益，这种行为有助于维护我国社会公平

公正。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进行协议时，在符合我国法

律规定的条文内所进行的约定也是受法律认可的，符合

我国程序规定，也是我国程序公正的一种体现。

民事诉讼契约化，有利于缓解法官进行判决时偏向

的现象，使得对民事案件的判决更加公正。同时，民事

诉讼契约化也降低了调查取证的成本，提高我国对案件

的处理效率。总而言之，民事诉讼契约化是顺应时代发

展趋势的、展现契约自由精神、在有限制范围内给予当

事人自由的，一种民事诉讼解决方案，有利于维护我国

社会稳定，帮助我国构建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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